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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85   证券简称：*ST 金 泰   公告编号：2014－029 
 

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4年7月10

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下发的《关于对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的监管工作函》(上证公函[2014]1108号)，并于2014年7月21日

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作了回复。现就回复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会计师和律师应确认 2013 年度不存在未确认的或有负债，

并出具专项意见。 

公司委托的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向公司出

具了《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项意见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资产查封、抵押的或有事项审核 

除已披露的查封、抵押事项外，未发现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的资

产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。 

2、未决诉讼的或有事项审核 

截止2013年12月31日，除已披露的案件外，未发现公司存在其他

未决诉讼事项。 

3、欠付职工薪酬的或有事项审核 

公司2013年度除已披露的欠付职工薪酬事项外，未发现存在尚未

确定的欠付职工薪酬事项。 

4、欠付税款的或有事项审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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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2013年度除已披露的欠付税款导致的税收滞纳金外，未发现

存在尚未确定的税收滞纳金事项。 

5、合同履行的或有事项核查 

目前合同当事人均正常履行合同，未发现违约情形。 

综上所述，公司2013年度不存在未确认的或有负债。 

公司委托的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已向公司出具了《关于山东金

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资产查封、抵押的或有事项核查 

除上述已披露的查封、抵押事项外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

资产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。 

2、未决诉讼的或有事项核查 

截止2013年12月31日，除已披露的以上案件外，公司不存在其他

未决诉讼事项。 

3、欠付职工薪酬的或有事项核查 

公司2013年度除已披露的欠付职工薪酬和社会保险费事项外，未

发现存在尚未确定的欠付职工薪酬事项。 

4、欠付税款的或有事项核查 

公司2013年度除已披露的欠付税款导致的税收滞纳金外，未发现

存在尚未确定的税收滞纳金事项。 

5、合同履行的或有事项核查 

目前合同当事人均正常履行合同，尚无违约情形。 

综上所述，经律师对前述事项适当核查，公司2013年度不存在未

确认的或有负债。 

二、对于公司2013年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，会计师

应出具专项意见，说明所涉及事项目前的进展情况，以及对公司持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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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能力的影响。 

公司委托的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向公司出

具了《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项意见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 2013 年度“因经营困难，不能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，

职工的薪酬和社保费未按时发放和缴纳”，目前进展情况说明如下： 

2014 年 7 月 14 日，公司出具了《关于解决拖欠的税款及职工薪

酬事项的计划》，计划在一年内解决拖欠的职工薪酬及税款。 

（二）公司 2013 年度“因缺乏资金未能偿还到期债务，部分资

产被依法查封”，目前进展情况说明如下： 

公司已于 2014年 4月 28日收到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

的终结执行的《执行裁定书》以及解除查封的《执行裁定书》，山东

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结对公司的强制执行以及解除对公司土地

【历城国用（95）字第 1001024 号、平国用（98）字第 081306069 号、

平国用（99）字第 005 号】及房产（历城 002840 号、历城 002841 号）

的查封。 

公司通过债务梳理，完成债务重组，积极解决债务问题；重要资

产解除查封，改善了资产状况及财务结构。 

（三）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财务报表累计亏损

44,635.30 万元，2013 年度合并净利润 2,633.74 万元，主要系子公

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黄金首饰贸易实现的，母公司实现净利润

-1,033.35 万元。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，公司采取了如

下措施： 

1、自 2014 年初至今，公司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金泰国际”）黄金珠宝贸易业务稳定发展。2014 年 1-6 月金泰

国际已实现珠宝销售 10,795.35 万美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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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公司子公司金泰国际与金银珠宝生产商、新加坡销售客户已

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。 

金泰国际于 2014 年 3 月与深圳市国君珠宝金饰有限公司和

SUPERIOR GOLDSILVER AND JEWELLERY PTE LTD 达成长期合作意向，

分别与金泰国际签订了长期合作的框架协议。 

3、2014 年 4 月 22 日，金泰国际在济南市设立全资子公司（济

南金泰珠宝有限公司），该子公司的设立和运营将为公司扩大黄金珠

宝贸易规模、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提供了保障。 

综上，公司已制定了解决拖欠税款及职工薪酬事项的计划；公司

通过债务梳理，完成债务重组，积极解决债务问题，重要资产解除查

封，改善了资产状况及财务结构；公司子公司金泰国际开展黄金珠宝

贸易且运作良好，业务发展稳定。公司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，具备持

续经营能力。 

三、若由于公司未披露的或有负债导致公司发生损失，控股股东

应承诺予以承担。 

2014年7月21日，公司已收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向公司出具

的《承诺函》。内容如下： 

若由于公司未披露的或有负债导致公司发生损失，控股股东及实

际控制人承诺予以全部承担，并在公司确认发生损失之日起，控股股

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在30日内以现金的方式补足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


